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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是兒童通往成人世界
最重要的管道之一



• 媒體的「第四權」角色：
社會期待自由的媒體能夠成為行政權、立
法權、司法權之外的「第四權」，以獨立
超然的非官方身分，揭露真相、評論時事，
幫助公眾了解時政，進而引導輿論、監督
政府，防止行政、立法、司法的濫權和偏
誤。

• 因此，媒體不只有純粹娛樂的功用。



但現今台灣媒體的

角色果真是如此?



媒體……
認識它 也監督改變它





2012公民心事:媒體感受篇



2012公民心事:媒體感受篇



Q：媒體與青少年及兒童的人權有何關係？
A：不當的媒體環境，會損害青少年及兒童社會化
過 程與價值觀，因此監督兒少新聞報導品質，也是

投資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



平面媒體兒少新聞報導統計

兒少新聞報導趨勢：
負面新聞佔大宗
各報正面新聞報導有1,474則
（佔38.5％），負面新聞有
1,991則（佔52％），其他有
364則（佔9.5％）。顯見
2009年兒少新聞報導趨勢，
仍以負面新聞事件報導為主。
因此相關新聞事件報導原則與
倫理必需要依法及相關媒體自
律原則加強謹慎處理。資料來源：台少盟，2009



平面媒體兒少負面新聞類型統計

負面新聞中家
暴兒虐性侵等保
護 性兒少新聞
約佔 三成，另
其他類 型兒少
負面新聞 題材
約佔七成， 值
得注意。

資料來源：台少盟，2009



媒改盟近四年申訴新聞類型（ 2012-2015年）

最常被申訴的新聞類型前5名
：

「 血腥及暴力事件新聞」佔
21%

「兒少新聞」佔19%

「性與裸露事件新聞」佔
13%

「性侵害、性騷擾新聞」佔
12%

「犯罪新聞」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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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人首要關心的兒少「媒體」議題，則以「過度血腥、暴力
與裸露的文字、動畫、照片或影片」居第一位，佔了45.5%；
另外「兒少個資及隱私遭曝光、侵害」亦佔有27.3%，可見現
今新聞報導仍以「過度血腥、暴力與裸露的文字、動畫、照片
或影片」、「兒少個資及隱私遭曝光、侵害」為主要問題。

台少盟2018兒少權益與媒體識讀問卷調查結果



聯合國九大核心人權公約



兒童權利保障之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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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媒體規範相關條文

分級管理：44條，罰92條

新聞紙：45條，罰93條

網際網路：46條，罰94條

兒少禁止行為：43條，罰91條

任何人對兒少不得為之行為：49條，
罰97條

隱私權保護：69條，罰103條



第四十五條 腥羶色

新聞紙不得刊載下列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但
引用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公開之文書而為適當之處理者，
不在此限：
一、過度描述（繪）強制性交、猥褻、自殺、施用毒品等

行為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二、過度描述（繪）血腥、色情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為認定前項內容，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應訂定防止新聞紙刊
載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內容之自律規範及審議機制，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媒體相關條文



第四十六條

為防止兒童及少年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際網路內容，
由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民間團體成
立內容防護機構(Iwin網路防護機構) ，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兒童及少年使用網際網路行為觀察。
二、申訴機制之建立及執行。
三、內容分級制度之推動及檢討。
四、過濾軟體之建立及推動。
五、兒童及少年上網安全教育宣導。
六、推動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建立自律機制。
七、其他防護機制之建立及推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媒體相關條文



第四十六條(續)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應依前項防護機制，訂定自律規範採
取明確可行防護措施；未訂定自律規範者，應依相關公（協）
會所定自律規範採取必要措施。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告知網際網路內
容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或違反前項規定未採取明確可行防
護措施者，應為限制兒童及少年接取、瀏覽之措施，或先行移
除。

前三項所稱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指提供連線上網後各項
網際網路平臺服務，包含在網際網路上提供儲存空間，或利用
網際網路建置網站提供資訊、加值服務及網頁連結服務等功能
者。



第六十九條 保障隱私權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
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訊：
一、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行為。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

物質。
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

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媒體相關條文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01


第六十九條(續)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
三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
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
示方式揭示有關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
分之資訊。

第一、二項如係為增進兒童及少年福利或維護公共利
益，且經行政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與報
業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共同審議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不在
此限。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媒體相關條文



第21條 這些皆為

隱私資訊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其他足
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包括兒童及少年照片或
影像、聲音、住所、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
係、就讀學校班級等個人基本資料。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媒體相關條文



媒體內容中的性別刻板印象(GMMP,2015)

• 新聞內容中的性別呈現:在報紙、電視、廣播的新聞
中女性出現的次數僅佔24%，出現最小性別差距的
新聞主題是科學與健康，在這個新聞主題中女性出
現的次數佔35%，但科學與健康卻恰恰是最不受新
聞室所重視的新聞主題。而在最受新聞室所重視的
新聞主題政治與政府新聞中，女性的出現次數最少
，僅有16%。
而在數位新聞媒體的內容呈現中也有相同的問題，
在網際網路新聞與推特新聞中，女性只有26% 的
出現次數。女性出現最多的新聞主題仍為科學與健
康。在亞洲與非洲，女性最常出現的新聞主題則為
犯罪與暴力，約為40%。



CEDAW 與媒體表現有關之結論性意
見• 2014年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CEDAW 與媒體表現有關之結論性意
見• 2014年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CEDAW 與媒體表現有關之結論性意
見• 2017年第三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CEDAW 與媒體表現有關之結論性意
見

• 2017年第三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NCC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

一、 不得違反相關法令

二、 避免不宜之呈現方式

三、 避免造成偏見、歧視、物化、刻板印象或偏差
性別觀念

四、 以正面、積極、多元的方式呈現性別角色

五、 強化性別平權觀念並落實自律機制





具引導性的不當新聞標題:性暴力淪為性醜聞

媒體引導性下標方式，已踩自律紅線:

標題： 〈【姦情片】兒看到媽媽跟阿公做愛 慘被媽媽殺人滅
口〉

簡評：本案係兒童遭殺害事件，影片標題卻強調「姦情」

標題： 〈【逞慾動畫】性侵高二女害產子 惡男還給200元安
撫〉

簡評：標題強調逞慾，引導讀者從性侵案加害人的觀點進入事
件，等同邀請讀者從加害人的視角消費受害者的傷痛經
歷，以搏取網路點閱率。





在1989 年11 月20 日，聯合國大會一致通
過專為兒童而設的公約─《兒童權利公約》
（簡稱CRC），保障兒童擁有基本人權。

CRC 指出：未滿18歲的兒童與成人同樣享
有與生俱來的人權，包括：醫療、教育、受
保護以及獲得平等發展機會的權利。

因此，每年的11 月20 日也被稱為「國際兒

童人權日」，這是世界向兒童許下的承諾。

今年正逢CRC三十周年。



CRC四大基本核心:一般性原則



兒童權利公約與媒體資訊有關之條文
第12條 兒童的意見
兒童有權對影響其本身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意見，
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
看待。

第16條 兒童隱私的保護
兒童有權在隱私、家庭、住宅或通信方面受到保護，
免受誹謗或中傷。

第17條 接觸適當的資訊
媒體向兒童散佈資訊時應該符合道德福祉、知識和
促進大眾之間的了解，同時應尊重兒童的文化背景。
締約國應制定適當的準則去鼓勵媒體遵從和保護兒
童免受有害的媒體資訊影響。



依據「聯合國人權法案」與「兒童權利公
約」，2014年NCC提出了當前兒少通傳政策
的核心範圍至少涵蓋以下幾個面向：

1.兒少有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利
益剝削的權利。

2.兒少有隱私、名譽、資訊、通信不受任意干涉
或不法侵害的權利。

3.兒少有維護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或拒
絕露出於媒體的權利。

4.兒少有近用通訊傳播媒體與自由表意的權利。
5.兒少有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的權利。
6.兒少有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國際兒少新聞報導倫理準則

• 降低傷害

特別是查證青少年犯罪嫌疑犯或性侵受害
人身份時

• 謹慎處理兒少隱私

應給予事件中的兒童或少年比成人更大的
隱私保護

• 報導內容題材應有所節制

特別是關於暴力、血腥、性侵、災難、賭
博、自殺死亡、靈異以及性行為的描述



以兒少為主體的媒體環境！

管制保護 參與近用

保護隱私權

免受不當內容影響

免受政治與商業利益剝削

形象完整呈現或拒絕露出

自由表意權

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

接受媒體素養教育

近用通訊傳播媒體

78



什麼是兒少新聞？



何謂兒少新聞？

一個悲慘的故事
＋

幾張照片或一段影像畫面
∥

兒少新聞？

你覺得，台灣有給兒少看的新聞嗎？



Q：兒少新聞是什麼？

在一則新聞報導中，兒童或青少年是：

事件的主角（當事人） 與事件主角有關的人（關係人）

81



兒少新聞有哪些類型？

• 正面新聞

• 負面新聞

• 窺奇/獵奇新聞(報導內容影響兒少閱聽人)

82



正面的兒少新聞(1)：
一般特殊成就或貢獻、孝悌楷模

83



正面的兒少新聞(2)：兒童青少年議題
教育、休閒娛樂、 健康、安全、次文化、社會參與

新聞案例：

〈轉大人要件 可投
票、養自己、建立親
密關係〉(自由時報2015.8.23)

新聞照片：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
促進聯盟２３日舉辦
第一屆「轉大人高峰
會」，與會的青年朋
友仔細聆聽台上講者
發言。（記者羅沛德
攝）

84



負面的兒少新聞(1)：兒少受害事件
通常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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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兒少新聞(1)：兒少偏差行為事件
通常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86



2013/02/08，蘋果日報，A10版要聞



兒少最佳利益原則（§ 3）

一種權利：如果做一個決定會涉及不同主體的
利益時，應該以兒童的利益為優先。

一項原則：法律如果有各種解釋的可能，應該
採取對於兒童最好的那一種。

一種程序準則：跟兒童有關的各種政策方向的
決定，每個程序要符合兒童最佳利益。

兒童權利委員會特別強調，判斷什麼才是對兒
童最好的選擇時，必須特別注意：兒童自己的
意 見、考量他的身份、和家庭維持聯繫、能夠
得到 照顧、受到保護與安全、健康狀況、對兒
童有利 的受教環境。







什麼是不當的
兒少新聞報導



當今兒少新聞報導出了什麼問題

媒體報導對兒少身心的影響

• 隱私、個資

• 詳述犯罪過程與手法

• 血腥畫面

• 刻板印象、標籤化、歧視

網路新聞、社群媒體、自媒體

• 假新聞

• 媒體公審

• 網路霸凌



我們關心的是…

兒少新聞
• 以兒少為報導對象

• 兒少是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會對兒少造成影響的新聞
• 血腥暴力

• 犯罪細節

• 性與裸露

• 歧視或霸凌





美國國家犯罪預防委員會（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ouncil）對網路霸凌的定義為
「使用網路、手機或其他儀器將會傷害他人的
文字或影像送上網路」

透過各種網路溝通科技工具（電子媒介平台）
公然地、蓄意地、持續地攻擊其他人的行為。

什麼是網路霸凌？



乘科技之便快速竄起的網路霸凌

由於網路的特性（隨時隨地、無遠弗屆、永
久留存），網路霸凌的旁觀者與參與者可能
隨時間增加不斷累積，傳播的速度更為迅速，
內容直接留在網路上……

→使得網路霸凌的影響及傳播力範圍更為複雜

及廣泛，造成更大更長時間的傷害。



常見的網路霸凌行為

網路文字：有歧視意味的笑話與殘酷嚴厲的批評
， 謾罵等，包括令人難堪的線上票選。

圖像騷擾：公開流傳他人的個人私密照，含有性暗
示的圖片，或經過移花接木的不實剪接照片等。

經常伴隨著文字出現，讓受害者的名譽與生活深
受 影響。

個人訊息：即恐嚇電子郵件或手機簡訊等可直接傳
送至被害對象身邊的騷擾方式，即使不上網站不接
電話也無法避免。



PTT的黑特版、Dcard的黑特文、facebook 上
的靠北、黑特版的發文內容，一不小心就
會涉及洩露他人隱私與個資、匿名抹黑等網
路霸凌行為！



常見新聞報導手法問題 報導手法造成什麼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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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露隱私資料

標籤化及複製社會刻板印象

文字、圖片或影像不符合普遍
級

過度描述犯罪及自殺過程

內容趨向八卦或具性暗示

缺乏性別意識 / 物化女性

兒少個人

受到騷擾/過度關心

負面資訊流出

求學/求職被歧視

兒少的整體社會地位

易遭受偏見和歧視

兒少讀者

受到恐怖圖文驚嚇

價值觀扭曲、學習偏差行為



甚麼是隱私



甚麼是隱私?





甚麼是隱私?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

身心虐待。 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
騙之行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
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八、拐騙、綁架、買
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九、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
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
他危險物品。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
情、猥褻或其他有害兒 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
節目帶、影片、光碟、磁 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
容或其他物品。 十二、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
體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十三、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
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十四、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
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
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曝露隱私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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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來源查證缺失造成歧視

點選此照片，即
可觀覽本集影片

2010年12月14日
相關報導



文字與示意圖是否過度描述性與裸露過

程有標籤效應及教人模仿之嫌

2013年4月23日〈觀光客驚拍 高雄捷運活春宮〉

2013年4月24日〈活春宮 有拉開拉鍊 男大生：嗯嗯〉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423/3496962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424/34972787/applesearch/%E6%B4%BB%E6%98%A5%E5%AE%AE%E6%9C%89%E6%8B%89%E9%96%8B%E6%8B%89%E9%8D%8A%E7%94%B7%E5%A4%A7%E7%94%9F%EF%BC%9A%E5%97%AF%E5%97%AF


新聞使用網友意見的意義



鄧佳華喇舌國中妹40秒 臉書自爆「被女方家長告」
(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2017.5.8)

• 主流媒體配合網路紅人製
作窺奇新聞，缺乏新聞價
值。

• 報導內容刻意透過主文與
影片，詳細描繪事件過程
，引起讀者不適。

• 該報導引發未成年當事人
遭到網路公審，恐對身心
造成傷害。

• 應盡量避免刊登這類窺奇
新聞報導，以免鼓勵剝削
兒少衝點閱率的手法。



網紅藉由剝削兒少以提升點閱率
主流媒體與網友推播成了共謀

• 「鄧佳華今日下午又在臉書PO出一段「喇舌」影片，片中鄧佳華雙
手先搭在一名穿著國中體育服的小女生肩膀上，接著便將嘴唇湊上去
親吻，還露出招牌暴牙將舌頭伸出突進女生嘴中，吻到忘情之處，還
吸吮國中妹的朱唇，過程長達40多秒。但國中妹表情始終淡然略顯尷
尬，一直到結束後，才勉強擠出一絲微笑，而一旁的鄧佳華則是開心
得面對鏡頭比讚炫耀，還PO文表示「第一次跟國中的女生喇舌！感
覺很舒服！！」

• 『影片上傳後立刻引起網友熱議，不少網友紛紛留言「看一個快吐了
」、「看了我也是醉了，我到底看到了什麼鬼」、「拜託不要傷害大
家的眼睛要喇舌回家去啦」、「好噁心唷」、「是我女兒的話馬上拖
出去打」、「這世界怎麼了」、「幹好噁，想紅想瘋了」、「女生好
可憐，受不了」，而影片迄今超過139萬次觀看，7千名網友分享，直
說「這種東西不能只有我看到」。』

• 「在網路因直播吃屎的網紅「吃屎哥」游兆霖與同為網紅的「FBI」
帥哥鄧佳華這回踢鐵板了，2人昨天先後在臉書貼出與同一名未成年
國中少女喇舌的影片，結果遭對方家長提告。」



文字、圖片與影像內容未能符合普級處
理

(令人害怕的暴力血腥畫面應馬賽克，或避免刊載)

冷血15小時 殺豬式斬愛人
2014年06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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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警方將斷肢至透明塑膠袋中，蘋果日報側拍並刊
載，但一開始未打馬賽克，隨後遭成大學生會發動抗
議)

成大陽光男 遭撞斷腿亡 2011年12月12日

文字、圖片與影像內容未能符合普級處
理



」

竹東國二女命案 凶嫌逼9歲女童動「石刑」虐殺
ETtoday 2015年05月21日

• 警方調查發現，當中1名年僅9歲的國小女童也全程目擊
過程，當時她聽到少女淒厲哀號聲，一度害怕地躲在一
旁，不料其他凶嫌卻逼她對少女動用「石刑」。

• 毆打過程中，其中2嫌恐嚇9歲女童「妳拿石頭丟她」、
「妳不動手，我就打妳」。 女童當時看到這景象，已經
嚇得躲在一旁不斷哭泣，但她擔心自己若不動手，下場
恐跟邱姓少女一樣，只好拿起小石頭朝少女丟擲。不料
其他人竟大罵她「拿大塊的一點！
女童只好被迫拿比較大塊的石頭
砸向少女。

過度描述犯罪及自殺過程與手
法







已婚護理師煞到帥氣男醫 新竹巨城火熱車震幫口交
ETtoday 2015年01月19日▼示意圖

示意圖過於煽情，恐違反兒少權法第49條，任
何人不得於網際網路散布或播送有害兒童及少
年身心健康之內容

內容趨向八卦或具性暗
示



內容趨向八卦或具性暗
示



表兄妹「4人同床2人嘿咻」 13歲表妹：說不要只是撒嬌

缺乏性別意識 / 物化女性
未查證兒少權益相關法條、傳播錯誤法律觀念

ETtoday 2015年02月02日

標題誤導及強化「女性說不要並非拒絕」的性別刻板印象

(更正後標題)表兄妹「4人同床2人嘿咻」 13歲少女：沒違反我的意願

判決書指出，阿成在6年前剛滿18歲的暑假到阿姨家玩，趁著和另外3名
表兄妹同睡一張床的機會，對年僅13歲的小表妹伸手猥褻，接著將自己
的下體硬塞進對方嘴裡口交；隔年到阿姨家玩時故技重施，還一度威脅
要侵犯小表妹的姊姊，讓表妹趕緊說：「你要碰碰我就好，不要碰我姊
姊他們」，結果被性侵奪走第一次。

之後每年放假，阿成都不顧同一張床上還有另外兩名表兄妹，大膽地和
小表妹發生關係。但上訴二審後，阿成辯稱雙方是兩情相悅，表妹也改
口表示，雖然她有說不要，「但只是小女生的撒嬌」，表哥並未違反她
的意願，最後法官採信表妹的說法，又考量雙方已經以20萬元達成和解，
就依與未成年少女性交罪改判表哥2年徒刑，緩刑5年。



缺乏性別意識 / 物化女性
未查證兒少權益相關法條、傳播錯誤法律觀念

• 「陳男坦承收容少女，並在兩情相悅
下發生多次性關係，但因少女己滿16
歲，未構成性侵，警方依法只能以妨
害家庭究辦，並將陳男解送歸案。」

• 「少女向警方表示，她一心只想翹家
，但一想到若住到同學家，媽媽很快
就會找到，於是用手機通訊軟體任意
搜尋，找到暱稱「微笑哥」的陳男，
打電話聯絡陳男來接她離開，為了讓
陳男收留她，她一到陳男租屋處，就
與陳男發生關係，之後陳男每天都買
東西給她吃，她也同意陳男天天發生
關係。」

新聞識讀：新聞報導內容（《蘋果日報》2016.4.22）：

• 主標題：網路找寄宿遇性侵狼 蹺家 •
少女自願當性奴

依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嫌犯與未成年人
以性行為交換居住利益，屬
於兒少性剝削事件，並非該
報導所定調的少女「自願當
性奴」或「妨害家庭」。

• 警方亦不瞭解《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意旨。媒
體應主動查證相關法條並羅
列週知，以監督警方執法之
錯誤。





兒少新聞妙捕手網站

• 台少盟透過「兒少新聞妙捕手」網站，線上推廣兒少新聞
監看、媒體識讀教育→http://www.newscatcher.org.tw/

http://www.newscatcher.org.tw/


兒少新聞妙捕手網站

• 台少盟透過「兒少新聞妙捕手」網站，線上推廣兒少新聞
監看、媒體識讀教育→http://www.newscatcher.org.tw/

http://www.newscatcher.org.tw/






遊戲人數：4~6人
遊戲時間：30~60分鐘
建議年齡：12歲以上



媒體利用虛假、無關的資訊，或者選
擇性報導來帶風向，試圖操弄或引導
閱聽人接受媒體所持有的立場。

報導當事人的各種特徵，例如年齡、職業、性
向，但這些特徵與事件本身無明顯關聯，因此
強化對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帶有歧視
的播報方式。

利用娛樂、色情、暴力、戲劇化、八
卦化、窺奇等手法，來刺激滿足閱聽
人的本能慾望，吸引其注意或投射感
受，可能因此造成閱聽人心理創傷或
模仿效果。

將特定的品牌、商品、人物寫入到新聞報導中，
暗示受眾其價值。也就是知名的葉佩雯。四

大
毒
物


